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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523 民 初
3821号

陈志程、周江珊：
本院受理原告方朝金
与被告陈志程、周江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判令：1、判令
被告偿还借款 3 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
庭审理。本案依法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定
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 9：
15 在安吉县人民法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初
4003号

谈建宏、王美萍：
本院受理原告方朝金
与被告谈建宏、王美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 ，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判令：
1、二被告共同偿还借
款 5 万 元 ；2、本 案 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逾
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定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 14：20 在安
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5054号

陈芳强：本院受理
原告汪明照与被告陈
芳强、昌桂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诉请判令 ：1、判
令被告偿还借款 5 万
元及利息；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逾
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定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 14：45 在安
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4208号

殷帅：本院受理原
告何建刚与被告殷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诉请判
令：1、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 3 万元及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定于 2018 年 1
月18日9：00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 庭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3935号

汪明成、陈守春：
本院审理原告何海青
与被告汪明成、陈守春
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523 民初
3935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汪明成、
陈守春给付原告何海青
借款15万元及利息（截
至2017年10月11日欠
息5.52万元，自2017年
10 月 12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利随本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5495号

吴晶晶、楼志松、骆
翔燕、黄克松、一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一
通拍卖有限公司、浙江
大都置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诉被告吴晶晶、楼志
松、骆翔燕、黄克松、一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
司、浙江大都置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82 民初 5495 号民
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4095号

杨月芬：本院受理
原告施孟燕与被告杨月
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784民初
4095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4145号

武义康盛达工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卢志方与被告武义康盛
达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784民初414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073号

张海龙：本院受理
原告张兴法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26 民
初 407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072号

骆高义、骆江南、
骆光天、骆春芝、骆庆
生、骆仲义：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万固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诉被告骆
高义、骆江南、骆光天、
骆春芝、骆庆生、骆仲
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3072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069号

金晓芳：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万固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诉被告金晓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3069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330号

陈增荣、张如必：本
院受理原告曹荷凤与被
告陈增荣、张如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726民初
43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727号

张宏政：本院受理原
告唐鹤亭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47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611号

倪金棠：本院受理原
告张燕语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46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331号

周统、童琦：本院受
理原告张送军与被告周
统、童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民初633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由被告周
统、童琦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
送军借款本金56600元，
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6
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
利率以年利率 6%为限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本案受
理费 608 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周统、童琦
共同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872号

毛艳丽、吴诚晓、练
君、朱峰：本院受理原告
浦江古德贸易有限公司
与被告毛艳丽、吴诚晓、
练君、朱峰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
长，与审判员黄小英、人民
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7年1月17日
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93号

叶守照：本院受理原
告叶新地诉被告叶守照之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
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
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
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520号

王苍松、陈巧珍：本院
受理原告吴小芳诉被告王
苍松、陈巧珍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计人民币11770元，并按年
息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
实际付款日止的银行利
息。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1月16
日上午09：00在本院浦东
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656号

于卫森：本院对原告
陈双燕诉被告于卫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结果为：被告于卫
森归还原告陈双燕借款人
民币 200000 元及利息
97500元（已算至2017年5
月1日，之后利息按双方约
定的月利率1.5%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5762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6412
元，由被告于卫森负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36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954号

郑丰平、伍美娟：本院
对原告郑仲正诉被告郑丰
平、伍美娟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
果为：被告郑丰平、伍美娟
共同支付原告郑仲正货款
人民币15360元，并支付利
息（自2017年6月2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184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834
元，由被告郑丰平、伍美
娟负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 39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380号

周碧松：本院受理
原告周葵隆诉被告周碧
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726民初43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4852号

张鹏展：本院受理
原告邹燕燕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 485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4857号

郑诚：本院受理原
告金巨玲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802民
初 485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 初
7264号

潘建国、潘亚苏：本
院受理原告吴卫国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
归还借款 79 万元，并支
付利息从2012年9月29
日开始按月息一分计算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三十日，逾期提
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 2018 年 1 月
31日9时20分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5662号

周勇：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正
法、周勇、莫海敏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
浙 1004 民初 5662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起诉。案件受理
费 4000 元，减半收取计
2000 元，由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10283号

台州市黄岩科宇草
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
张维军诉你厂与被告林
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厂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1081 民 初
1028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